
釋憲聲請書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聲請人審理一 〇 —年度簡字第四九號綜合所得稅案件，原告為0 

0 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稍 0 0 公司）專屬棋特兒，為九十四年度綜合所 

得稅結算申報時，被告北區國稅局認定其為薪資所得，而不許為執行 

業務所得之申報，且只准許依當時所得稅法所允許的薪資所得特別扣 

除額二萬二千五百元。又此類模特兒執業之案例，行政法院實務均不 

認為屬執行業務所得，而係以薪資所得核定（近例如最高行政法院一 

0 0 年判字第一四九五號） 。

惟聲請人以為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2 所定 

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係以定額方式，欠缺核實扣除成本費用之規定， 

不符合客觀淨額原則、量能課稅原則，而齊頭式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 

除額，未考慮薪資所得者，例如原因案件的模特兒原告所必須支出的， 

較其他薪資所得者為額外負擔的成本費用，違反平等原則。

貳 、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：

緣原告九十四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原申報之所得總額為新 

台幣（下同）320, 1 7 1元 ，當時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僅為定額之22, 500



元 ，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為1，5 2 1元 。經原處分機關財政部台灣省 

北區國稅局令和稽微所以9 9年 6 月 2 1 日第1460000271號綜合所得稅 

核定通知書（以下稱本件原處分）核定原告之所得總額為1, 086, 920 

元 ，薪 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為 75, 0 0 0 元 ，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為 

101,041元 ，須補徵稅額51, 2 6 4元 。原告不服前開補徵稅額之核定， 

主張其應適用執行業務所得之申報，爰提起復查，經財政部台灣省北 

區國稅局10 1年 5 月 7 日之北區國稅法二字第1010017179號復査決 

定 駁 回 ，並加計行政救濟期間未補繳稅款之利息。

被告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認為，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十四條 

第一項第二類及第三類規定及財政部9 8 年 1 1 月 2 4 日台財稅字第 

09804571410號 函 ，原告與0 0 公司簽訂之經紀契約書第一條、第二 

條及第四條規定，可知原告並未委任0 0 公司以原告本人名義與業主 

簽訂表演合約，0 0 公司與原告之間，具有業務主屬關係，原告主張 

系爭給付為執行業務所得自難採據。又 0 0 公司將取得之收入依法開 

立發票予客戶，並將該收入及必要費用列為0 0 公司之營業收入及成 

本 ，申請人取得系爭所得並無須自負盈虧之責，而係基於僱傭關係在 

工作上取得之報酬，核屬薪資所得。且原告為0 0 公司旗下專屬模特 

兒 ，依 卷 附 0 0 公司說明旗下模特兒通用之經紀契約書以觀，其不得 

從事任何未經0 0 公司允許或同意安排之演出及活動，並接受及配合



該公司工作管理及編排，積極屐行及參與業務及宣傳活動，切實遵守

〇〇公司對活動之各項指示及要求等，可證原告與0 0 公司之間，具 

有業務主屬關係。且 0 0 公司將取得之收入依法開立發票予客戶，並 

將該收入及必要費用列報為該公司之營業收入及成本；原告亦自承0 

〇公司代為收取所得並扣除必要成本及費用，及其經紀報酬後將淨額 

支付予原告。是原告取得系爭所得不須負工作成敗責任，亦無須提供 

勞務以外之成本來完成工作，自與執行業務者須自負盈虧之情形有別。 

認為原告九十四年度取自0 0 公司之所得核定為薪資所得，將原處分 

及復查決定予以維持。

雖然聲請人對於模特兒行業適用薪資所得申報所得稅的實務見 

解仍有疑問，惟基於行政法院對此等案例堅採行政機關所堅持的薪資 

所得申報（例如最高行政法院一 0 0 年判字第一四九五號，上訴人〇 

0 0  ) ，聲請人不欲挑戰不可能的任務，去說服上級審改採執行業務 

所得的申報基準。然而適用薪資所得申報，很 明 顯 的 ，所得稅法第十 

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2 所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係以定額方 

式 ，欠缺核實扣除成本費用之例外規定，不符合客觀淨額原則、量能 

課稅原則；而齊頭式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未考慮如原因案件的 

模特兒行業，顯較其他薪資所得者必須為較高支出的成本費用，違反 

平等原則。原告亦主張系爭規定違憲，聲請本院裁定停止審理，聲請



鉤院為違憲宣告。

二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無論從模特兒行業被認定屬薪資所得，不准扣除成本費用；或單 

從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採取齊頭式單一數額之扣除額方式，均有違 

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，及大法官解釋據此導出的祖稅公平原則' 

量能課稅原則，而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，侵害人民基於憲法 

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。

烊 言 之 ，所得税法摁定不得核實扣除成本费用，造成執行業務所 

得及薪資所得者，為不同之差別待遇，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歷 

來司法院大法官解释所宣示之租稅公平原則。執行業務所得除了在所

得稅法第十四條已明文可扣除必要費用之外，並 於 「執行業務所得査 

核辦法」 、「稽 微 機 關 X X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」詳列各種可扣 

除之費用項目或是費用扣除之比例，亦即執行業務者若保有費用支出 

之憑證，則可按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核實認列費用；若不能提供憑 

證 ，則依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所規定之各職業別而適用之定額費用比 

例扣除。相 形 之 下 ，薪資所得並無如執行業務所得詳列之各項必要費 

用可扣除，而在定額費用扣除之部分，蕲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費用扣 

除比例又顯不足於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。薪資所得者不得核實扣除成 

本費用，僅能依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來定額扣除，導致薪資所得之



成本費用扣除法效果顯然不利於執行業務所得，造成執行業務所得及

薪資所得為不同之差別待遇對於納稅義務人權益之侵害，甚為明顯。

此 外 ，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取代薪資所得之成本 t 用 *違反 

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、租稅法上之量能課稅原則，侵害憲法第十

五條保障之財產權。所得稅法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取代薪資所得之 

成本費用，僅為求稅捐稽之稽徵經濟，竟使薪資所得之納稅義務人負 

擔額外之稅負，在稽徵經濟部分，目前電子化作業已成熟，不若以往 

稽微作業困難，據此原因認為薪資所得者不得自行舉證扣除必要費用， 

不但違反租稅法上最重要的量能負擔原則，亦有違比例原則之要求， 

侵害納稅義務人受憲法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權甚鉅。

再 者 ，將薪資所得扣除額為齊一式的制度設計，造成薪資所得者 

間的實質不平等，與納稅義務人現實負擔情況多有出入，違反憲法第 

七條平等原則所保障之核實課稅原則及董能課稅原則（客觀的淨所得 

原則）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所得稅法對執行業務所得及薪資所得者為不同之差別待遇，有違 

憲法第七條之「平等原則 J 及大法官解釋據所宣示之「租稅公平 

原則」

按 「租稅公平原則」源於憲法第七條9平等原則要求相同的事物



應為相同的處理，不同事物應為不同處理。適用在稅法上，即要求相 

同的經濟上給付能力者，應負擔相同的稅捐負擔（水平的平等）；不 

同的支付能力者，則負擔不同的稅負（垂直的平等）。此 為 「租稅公 

平原則」於憲法上之基本内涵。

又稅捐法律是否有遵循憲法上既存之價值（正義），稅捐法律若 

欲對規範之人事物做出差別待遇時，是否有合乎事理的依據。是 以 ， 

平等原則要求同等的事物應為同等的處理，在此判斷兩件事物是否同 

等 （相同或類似），必須借助於合乎事理的比較標準，此種合乎事理 

的比較標準，僅能從稅法體系上的建制原則、從各該法律的基礎的價 

值判斷或規律中獲得。例 如 ：稅法對於某一群人相對於另一群人，在 

法律上給與差別待遇，而在這二群人之間，就其性質及份量而言，並 

無足以正當化其不平等處理的差異存在時，即違反平等原則。是 以 ， 

在審查租稅法律是否違反租稅公平原則時，不能僅以立法權經過權衡 

不違反比例原則為已足，尚應受嚴格平等原則的拘束，其審查標準則 

為量能課稅原則及租稅中立原則。

至司法院大法官歷來對於「租稅公平原則」之解釋分析如下：

1. ■釋字第三九七號解釋認為，財政部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 

辦法涉及不得扣抵比例之計算，而租稅實務上既有多種不同方法，為 

使租稅益臻公平合理，主管機關仍宜檢討改進。因此當扣抵比例的計 

算有多種方法時，自應選擇最能達到實質額課稅之要求者，以符合實 

質課稅原則。

2. 釋字第五六五號解釋認為，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 

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。依租稅平 

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捐。惟為增 

進公共利益，依立法授權裁量之範圍，設例外或特別規定，給予特定 

範圍納稅義務人減輕或免除租稅之優惠措施，而為有正當理由之差別 

待 遇 者 ，尚非憲法第七條規定所不許。



3. 釋字第六 0 七號解釋認為，營利事業係以營利為目的，投入勞 

務及資本從事經濟活動之經濟主體，不問係營業或非營業之增益，皆 

屬於營利事業追求營利目的所欲實現之利益，為營利事業之所得來源， 

而得成為租稅客體。營利事業因土地重劃而領取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， 

係因公權力強制介入而發生之非自願性增益，雖非因營業而發生，而 

屬於非營業性之營利事業所得來源，如於扣減相關之成本費用、損失 

後仍有餘額，即有稅負能力，就該筆所得核實課徵稅捐，與租稅公平 

原則並無不符。

4, 由上述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觀之，「租稅公平原則」係立基 

於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，其要求租稅負擔必須在國民之間公平分配，

而且國民在各種租稅法律關係中必須受到平等對待。則納稅義務人應 

按其實質稅負之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捐，亦即在稅捐課徵時，有相同 

的經濟上給付能力者，應負擔相同的稅捐：如不同 者 ，應負擔不同稅 

捐 。因 此 ，基於國家的財政需要，應公平地分派予人民負擔，並應遵 

守分配正義的理念，如租稅義務人有相同之納稅能力，且並無其他合 

理的理由，而規定課以不同之租稅負擔，即有違平等原則。

實 則 ，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之性質均屬勞務性所得，均為納 

稅人提供勞務而換取收入之所得態樣1。然依稅法上量能負擔原則之 

觀 點 ，觀察現行所得稅法關於薪資與執行業務所得的區別要件，似乎 

在民國四十四年改採綜合所的稅制當時，受限於營業活動類型的觀察 

思 維 ，將兩者區隔為不同類型所得，加上之後屢次修正之規定，有意 

確立兩者間稅法上之差別待遇。首 先 ，於五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增訂所 

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先 以 「技藝」及 「自立營生者」等無關 

負擔能力，卻隱含著階級標識的要件，將薪資及執行業務所得區隔為 

兩項不同的所得類型。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曰又增訂所得稅法第十七 

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目規定，藉由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形成並確立取

1 關於兩者的區別_請参見陳濟秀，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陴之區別，法學新論’2 6期 ，2010 

年 10月 。



代薪資所得成本費用的規範效果。藉由總額型的扣除額來變相剝奪薪 

資所得者繳納正確稅額之權利2。

很明顯者，立法者以「技藝」及 「自立營生者」等無關負擔能力， 

卻隱含著階級標識的要件，將薪資及執行業務所得區隔為兩項不同的 

所得類型，顯然違反憲法第7 條 之 「平等原則」。蓋 所 謂 「技藝」指 

涉 「專門」的執業或技術，「自 力 營 生 」可 認 知 為 「獨立執行業務， 

不受他人指揮監督」（即一般對自由業的理解）。因 此 ，在 「對極」思 

考邏輯底下，欠缺專門職業、技 術 ，或受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，並按 

時領取代儐者，具備這類特微之人即應被歸入薪資所得者，其領得之 

勞務對價（即薪資）須 按 「毛額」負擔納稅義務，僅可減去固定金額 

的特別扣除額，其納稅負擔通常會重於執行業務者按減除成本費用後 

之 「所得淨額」納 稅 。相形之下，似乎是以技藝與自力營生，將執行 

業務者型塑為綜所稅上的「特殊族群j ，有權享有薪資所得者沒有的 

「優惠待遇」。實 則 ，技藝與自力營生無涉稅捐負擔能力，卻作為稅 

負差別待遇之理由，恐有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之疑慮3。

關 於 「技藝」之 要 件 ，本質上與納稅人之所得負擔能力多募無 

關 ，蓋技藝僅在於強調其勞務提供之特殊性、專 業 性 、技 術 性 ，其收 

入不見得比薪資所得者優渥，假設在二者均須扣除成本費用之前提下， 

執行業務所得者之稅捐負擔能力不見得高於薪資所得者，例如工匠之 

於超級保險業務員。至 於 「自力營生」之要件可能與稅捐負擔能力有 

關 ，但也並非絕對，蓋執行業務者因為自行獨立執業，相關之場所、 

設備等費用須由自己支出，係自力營生；至於薪資所得者工作所須之 

場 所 、設 備 、器具多由雇主支付，似非自力營生，然薪資所得者仍有 

交通費、置裝費等費用須自己支出。亦 即 ，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 

在自力營生之判斷上，可能並非「質」的區別，而只是「量」的差異。

2 參見黃士洲，執行業務者課稅與工作權保障，月旦法舉教室，第 乃 期 _頁 M 至 M ，2〇 10年

3 同上註， 85。
8



易言之，薪資所得或多或少也有自力營生之要素存在。

按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類規定，執行業務收入可減除 

業務所之房租、業務上使用之器材與設備的折舊費與修理費、執行業 

務之旅費以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。

當執行業務者不能提出確實之憑證來證明費用支出時1則依執 

行業務者費用標準來推算各種職業別之費用支出比例，例如律師以其 

總收入之百分之三十當作費用支出，節目主持人以其總收入之百分之 

四十五當作費用支出，建築師以其總收入之百分之三十五當作費用支 

出 ；至於薪資所得者依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如以每年新台幣十萬元 

扣 除 ，設若某位薪資所得者年收入一百萬，則其費用支出之比例即為 

百分之十，與執行業務者之費用比例相比，顯為不足。

再 者 ，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類執行業務所得、 

第三類薪資所得、第六類規定農林所得、第九類退職所得同屬勞動性 

所 得 ，付出勞力之過程中，納稅義務人應該均會有成本費用之支出， 

僅係或多或少之問題而已。則為何農林所得、執行業務所得可減除成 

本 費 用 ，然薪資所得、退職所得卻不准扣除之，顯然並無合理差別待 

遇之理由。而薪資所得雖可依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來扣除稅額，但 

大多數均不符合實際費用支出情形，如純以薪資所得成本費用繁雜， 

稅捐機關核定困難等行政手績之理由來否定薪資所得扣除成本費用， 

恐與納稅人權益被侵害之利益顯不均衡。

試再舉一例，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特別扣除額規定中，薪資所 

得者僅限於其子女就讀大專以上院校者，始得每年扣除二萬五千元之 

教育學費特別扣除，而薪資所得者「本人 J 之進修則不得主張扣除教 

育費用（聲請人自己就讀台灣大學法律言就所博士班的學費即不得為 

扣除額）；反 之 ，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二十條規定，執行業務 

者得將其「本人」之進修訓練費列為費用（如果就讀博士班者為律師， 

卻可以列為必要費用扣除）。其間之不合理，不言可喻。



正如本案原告代理人在聲請狀上所述，在科技日新月異、瞬息 

萬變之職場上，薪資所得者亦有進修必要，何以不得扣除其本人之進 

修訓練費？與此相同的情形尚有執行業務者購買與執行業務有關之 

書 籍 ，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二十八條，得列為費用：反 之 ，薪 

資所得者亦有購買與其職業相關書籍之需求1為何不能實額認列費用 

扣 除 ？顯見現行稅法對於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務所得者有不合理之 

差別待遇，至為明顯。參看原因案件的原告模特兒，只因被歸類為薪 

資所得者，其所為之高額治裝費、美妝費用等支出，除固定的扣除額 

二萬二千五百元外，竟無從列為成本支出？

二 、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取代薪資所得之成本费用，不符合量能課 

稅原則及比例原 則 。

量能課稅原則早為大法官所宣示基於憲法平等原則所導出之租 

稅原則。例如釋字第五六五號解釋認為，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 

絕 對 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。依 

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捐。 

惟為增進公共利益，依立法授權裁量之範圍，設例外或特別規定，給 

予特定範圍納稅義務人減輕或免除租稅之優惠措施，而為有正當理由 

之差別待遇者，尚非憲法第七條規定所不許。釋字第五九七號解釋認 

為，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所謂依法律納稅， 

係指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'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均應依法律 

明定之。各該法律之内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。惟法律之規 

定不能鉅細靡遺，有關課稅之技術性及細節性事項，尚非不得以行政 

命令為必要之釋示。故主管機關於適用職權範圍内之法律條文發生疑 

義者，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為闈釋，如其解釋符合各該法律之立 

法目的、租稅之經濟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，即與租稅法律主義 

尚無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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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述大法官解釋可知，所謂量能課稅原則係指，納稅義務人應 

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捐。是稅捐之分配與課徵，應追求 

人民負擔能力為之，一方面要求國家須按人民負擔能力多募課稅；另 

—方面消極禁止國家超出人民付擔能力課稅亦即，具負擔能力者按 

其負擔程度，依其負擔能力與他人比較定之，並保障未具負擔能力者 

或有限之負擔能力者，免受國家過度稅課之侵害。

從 而 ，稅捐負擔能力應以納稅義務人於其個人經濟活動所產生之 

經濟成果為基礎。然個人之經濟活動成果並非均可納入課稅之範圍， 

須以納稅義務人個人可支配之經濟成果為限。因 此 ，納稅義務人為了 

自己及為了其家人所須支出之生活費用，屬於個人從事經濟活動之過 

程 中 ，必然產生之一筆支出，須將其從個人經濟活動成果裡扣除之， 

否則將高估納稅義務人之稅捐負擔能力T而有侵害人民之生存權及財 

產權之疑慮，故量能課稅原則係隱含有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生存權 

及財產權之意含。

惟所得稅法僅為求稅捐稽徵機關之稽徵經濟，而以薪資所得特別 

扣除額作為取代薪資成本費用扣除，實有係量能課稅原則及採取非侵 

害財產權最小的立法，而有違比例原則。固有見解曾謂，否定薪資所 

得者扣除成本費用的理由 I係獲取薪資所得的個人不同於執行業務者 

或營利事業，並無記帳保持憑證之協力義務，且因薪資所得申報有著 

大量性行政特徵，避免稽徵機關逐案審核的勞費、不 經 濟 ，乃以薪資 

所得特別扣除額作為取代成本費用扣除的「總額型」實質類型化。惟 

聲請人認為此等論點於今日的時空與規範背景下，已站不住腳。

首 先 ，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五類租貨及權利金所得、第六類自力 

耕 作 、漁牧林木礦所得、第七類財產交易所得、第八類競赛及機會中 

獎及第十類其他所得，同為個人综合所得，這幾類所得來源亦無要求 

保持帳薄憑證，但也准予按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 

得額。其次，為求稽徵經濟考量，稅法得引入類型化的簡化稅法規定，



但其類型化應取向於通常或平均情形，並不得過度損害個別案件正義， 

然所有薪資所得者不分職業別、工作性質，採取齊頭式劃一之薪資所 

得特別扣除額，根本談不上通常或平均情形，更遑論符合大法官釋字 

第二一八號解釋對於推計課稅應切近所得額之實質的憲法要求，而將 

之置於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免稅額、扣除額之下，進而與個人及受扶養 

親屑生存費用混淆不清，喪失成本費用扣除（客觀淨所得保障原則） 

對於個人營業基礎的保障意義。再 者 ，齊頭式劃一之薪資所得特別扣 

除額雎免除精徵機關逐案審査之勞t ，但此是否與受薪階級因而承受 

的額外稅負，但可以達成符合比例原則之衡平，值得懷疑。況且財政 

部每年均頒佈及更新各行業別（包含營利事業及執行業務者）所適用 

之同業利潤標準、所得額標準及純益率等，所以我們絕對可以期待財 

政部也有相同能力針對廣大的受薪階級制訂分門別類的成本費用率 

標準、

就 此 ，最高行政法院一0 0 年度判字第一四九五號判決理由，雖 

判處該案上訴人，人稱第一名棋的0 0 0 敗 訴 ，但也回應了立法上只 

有 「薪資所得」與 「執行業務所得」二分法的無奈：經查原判決就此 

係 以 ：「現行個人綜合所得稅制下，所 謂 『勞務所得』，其稅捐客體類 

別屑性之定性，除 了 『薪 資 所 得 （無法扣除成本）』與 『執行業務所 

得 （得 扣 除費用，或依業務類型，按不同之費用率推計費用支出）』 

之二個端點外，是杏要承認中間案型，並將之歸入『其他所得』範《# ，

在法理上或許尚有討論之空間，… 。足見目前司法實務上，勢必要在 

光譜的二個端點案型中選擇其一；因此在劃定『薪資所得』與 『執行 

業務所得』之實質規範結構之際，勢必無法周延反應真實的社會生活 

中各式各樣勞務所得之真實經濟價值（用以反應量能課稅）」。行政訴 

實務亦認識到僅以此二分法，勢必無法周延反應真實的社會生活中各 

式各樣勞務所得之真實經濟價值，而有違量能課稅原則。聲請人所以 4

4f〇J Lit： ' U  85 31 86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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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本件聲請，正是為了反映行政訴訟實務的對於稅捐立法不正義， 

期待修法的心聲。

三 、將薪資所得扣除額為齊一式的制度設計，造成薪資所得者間的實 

質不平等，與納稅義務人現實負擔情沉多有出入，違反憲法第七條平 

等原則所保障之核實課稅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

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，納稅義務人每年得從其薪資所得之中 

扣除新台幣十萬元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。此種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

係屬於類型化之簡化課稅規則，其類型化應取向通常或平均情形，並 

不得過度損害個別案件正義。

所謂不得過度損害個別案件正義，係指類型化規定所生之不正義 

現象應屬輕微或僅在特殊例外情形才發生不公平現象，例如僅涉及比 

例上極少數人，因此違反平等原則之情形並不相當嚴重。而在特殊之 

例外情形，也應有相對的個別調整救濟機制，亦即准許納稅人提出反

證推翻之。

然 而 ，我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運作實況，採劃一式的扣除額 

度 ，將使為數不少的薪資階級者，其必要費用已超出十萬元之部分仍 

不得核賁扣除之，則此種定額扣除方式是否與薪資所得者之實際費用 

支出額度相符合，即有疑義，亦顯然違反「核實課稅原則」及 「量能 

課稅原則」。以原因案件原告代理人之舉例：一位居住在台北新店之



受僱律師，每天搭乘捷運前往位在南京西路之事務所上班，則每年搭

乘捷運所花之交通費約須165 6 0元 （3 0 元 x 2 x 23 x 12 = 16560 

元，即七張站至中山站單程須30元x 往 返 x 每月上班日數 x月數）， 

工作服裝費45000元（三套西裝），參加短期在職進修班費100 0 0元 ， 

如為已婚女性可能還有因外出工作所增加之家庭管理與照顧孩童費 

用 ，以及其他為增進其工作技能及升遷機會之支出，這樣總結下來之 

費用可能與十萬元剛好打平。但若為被認定之受雇模特兒，除了上述 

費用外，還須負擔與經紀公司之簽約費（包含訓練課程之費用）與彩 

妝費以及金額比一般人龐大之置裝費，則模特兒為賺取薪資之費用支 

出恐非每年新台幣十萬元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所能彌補。

我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此種定額的概算費用方式，對於一般通 

常情形，或許合理；但對於特殊情形之特殊納稅人，如本案原告，被 

認定為受偏性質之模特兒，可能因其費用較高，卻無法扣除，而產生 

明顯不合理之現象。更為重者，不論行業別，只要某位薪資所得者他 

的收入偏高，在其賺取收入之經濟活動過程中，若投入之成本與費用 

也偏高，但卻僅能扣除與實際費用支出不合比例之定額概算費用，如 

此一來，薪資所得者被分成兩種區塊，一類是可獲得薪資所得特別扣 

除額.完全補足成本費用者；另一類則是補償不足者’為何補償不足者 

須負擔較高額之薪資所得額稅負1 這已違反釋字第五六五號解釋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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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書之意旨：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， 

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 

捐 。

現行所得稅法就薪資所得者，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齊頭劃一式 

的扣除額度，造成薪資所得者彼此間不平等，與納稅義務人現實負擔 

情況多有出入，已違反實質課稅原則中之核實課稅原則以及量能課稅 

原則中之客觀的淨所得原則。

四 、先進國家立法例簡介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破。參諸外國立法例，多有允許薪資所得者核 

實扣除其成本費用，以 符 合 「量能課稅原則」之 要 求 。

德國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九條第一項第一句規定， 

薪資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才是薪資所得。亦即其收入超過其必要費用 

之 餘 額 ，為非獨立勞動所得，准予其必要費用「實額扣除」 。德國法 

開宗明義即明示薪資所得之計算方式是「薪資收入扣除必要費用後之 

餘額等於薪資所得」，從一開始的法條規定即已符合量能課稅原則、 

客觀淨所得原則所要求的所得等於收入減除成本費用損失後之餘額 

的淨所得觀念5 。依 德 國 法 制 ，只要納稅義務人能證明其成本費用支 

出項目與獲取所得有必要、具有經濟關連性者，且可提出證明文件、

、余見嫌消务.（註丨）文 ，頁 37苹 38 .•張徳詳. fAfr槳伤所琳及餅资所得之界定與區別研究一 
味諭墀联人爵所得課稅之問題_贞稱大嗶財經法嫌研究所齒变 1201]年 12月’頁 194以下"



憑證時 > 即准予扣除，不以法條上列舉的費用支出項目為限。常見的

項目包含： （1 ) 勞工由於執業上關係而發生雙重的家庭生計之必要 

的額外支出負擔。 （2 ) 工作手段之費用，例如工作工具以及典型工 

作 制 服 。 （3 ) 在住宅與工作地點間之交通費用。又如果納稅義務人 

未能提出任何薪資所得相關成本費用證明文件時，則可享有每人 920 

歐元的必要費用概算金額扣除，以及若薪資收入者有養育兒童，還可 

扣除每位未滿十四歲之兒童每年4000歐元的額度s。

此外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二0 0 八年十二月九日宣告德國聯邦 

所得稅法第九條關於不准勞工申報減除二十一公里以内之交通費用 

之規定違憲（指住宅與工作地點間在二十一公里以内之往返交通費。 

但超過二十一公里之往返交通費，仍屬於獲得收入之必要費用，得准 

予扣除广。理由是欠缺憲法上可支持之理由，蓋為增加稅收之財政收 

入目的而不准扣除費用，並非正當理由，違反憲法上平等原則所要求 

之稅法上量能課稅及客觀淨額所得原則，並課予立法者義務，應重新 

立 法 ，並追溯既往自二0 0 七年一月一日起排除該違憲狀態1 (參原 

證 1 3 ，第 8 6 頁 、原 證 1 4 ，第 3 7 頁至第3 8 頁 、原 證 1 5 ，第 1 9 4頁 

至 第 1 9 5頁） 。

同上註。

参見陳清秀•（註 U 文 ，頁 38 •>



美國法上雖無相當於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制度，但是保留了事業

(經營）所得的概念，例 如 ：旅費及其他執行工作上所必要的費用（法 

條列舉為限） ，依其實際的支出額，准自薪資所得金額上予以扣除。 

另外尚可享有提列「勤勞所得稅額扣抵J (按所得級距及扶養人數決 

定扣抵金額。至於英國法則准許薪資收入扣除在履行本職工作時所發 

生的全部、完全及必要的費用，外加個人養老保險金、退休金捐款及 

公益捐贈，足見英國法亦採行核實扣除必要費用制度8。

從如上外國立法例簡介，可知於實施個人所得稅稅制較久之先進 

國家，一般均准予薪資所得者核實扣除必要成本費用，以符合所得稅 

量能課稅的基本精神，進而維持所得稅制度對於勞動者工作意願影響 

的中立性，使廣大薪資所得階級得到應有之平等租稅待遇，除了符合 

租稅正義，尚可因為誘使受薪階級偏好執行業務所得報稅之動機不再， 

而減少薪資所得與執行業務所得二者中間模糊爭議案例的出現，並緩 

解行政法院的為難與調查上的負擔，更不致因為粗糙分類及法規範的 

密度不足，而過度造成納稅義務人的稅捐負擔，侵害其等財產權。

五 、系爭法律有重要關聯性且無合憲解釋之可能

合憲解釋原則係指法律之解釋，若有多種可能性，只要其中存在 

有一種合憲解釋結果之可能，即應以之為解釋之結論，避免選取其他

8 張德詳.（m ) « 义 . H W 以卜



可能導致違憲宣告之解釋方式，以免對法秩序產生不穩定之影響。

我國就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規定均係採齊頭式劃一定額規定， 

不許納稅義務人自行選擇舉證扣除逾越該扣除額度之部分，立法並無 

例外規定可資援用，聲請人實無從為任何類推或其他合憲解釋之方法 

又以原因案件所核課之稅額，稽徵機關一旦認定為薪資所得，系爭個 

案相關費用扣除必然只能適用有關所得稅第十七條相關之薪資所得 

特別扣除額規定，換 言 之 ，應納稅額之多寡，全然繫諸於該條規定之 

要件解釋、操 作 適 用 1 而現行綜合所得稅制，將 「勞務所得」之稅捐 

客體類別屬性定性，除 「薪 資 所 得 （無法扣除成本）」與 「執行業務 

所得（得扣除費用，或依業務類型，按不同之費用率推計費用支出）」 

之二個端點外，別 無 其 他 。是本案依照行政訴訟實務見解，勢將納稅 

義務人所得認定為薪資所得，勢必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薪資所得特 

別扣除額之相關規定，從而系爭規定之合憲與否，將直接影響原因案 

件納稅義務人稅額多募，更直接影響本案判決結果，系爭條文之合憲 

性自對於本案裁判具有重要關聯性。

簡言之，本案訴訟之成敗繫諸於系爭條文規定之詮釋與操作，本 

條不僅與原因案件有重要關聯性，且已無合憲解釋之空間’而有解釋

解釋之必要性。



從事模特兒行業者，其演出、代言或是走秀之所得'如被劃歸為

薪資所得，其相關治裝費、美容保養費等必要費用，竟不准如執行業 

務所得者予以扣除，即便其相關費用遠遠超過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度， 

法制上亦不得舉證扣除。其違反平等原則、租 稅 公 平 、量能課稅比例 

原則甚明。

聲請人以為 >所得類型分類應確實反映各類所得之稅捐負擔能力， 

禁止造成各類所得之間不平等的差別待遇。重點仍在應符合量能課稅 

原 則 ，稅課之核徵應依納稅人之稅捐負擔能力為衡量標準，故所得類 

型除了其本身性質不須扣除成本費用以外，其他所得類型均應准許扣 

除成本費用，以求符合量能課稅原則。而執行業務所得、薪資所得同 

屬勞動性所得，於付出勞力的過程中，納稅義務人均會支出成本費用， 

只是或多或少。何以執行業務所得可減除成本費用，薪資所得卻不准 

扣 除 。薪資所得雖可依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來扣除稅額，卻因為齊 

一式的規範，根本不符合實際費用支出情形。現行所得稅法僅為求稅 

捐稽徵機關之稽徵經濟，而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作為取代薪資成本 

費用扣除，嚴重達反憲法上量能課稅及比例原則，侵害納稅義務人基 

於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生存及財產權。

聲請人形成違憲之確信，認為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

三 H 之 2 所定輛寊所得特別扣除額，不符上述憲法原則 I侵害人民的



生存及財產權，違反憲法第十五條、第七條之平等原則、第二十三條 

之比例原則。爰請宣告該等條文違憲，且依情狀給予立法者定期修法 

檢討的失效宣告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請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

法 官 錢 建 榮

中 華 民 國  105 年 8 月 31 日

關 係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件 數

【附件】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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